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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26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启用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的公告，于
6月 30日正式启用，该系统每月以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提供的数据为基础，
对已建档立卡的项目上月电量核发绿证。2024年 5月，全国新能源发电新增建
档立卡项目共 763个，总规模约 11.3GW，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 630个，规模
共计 717.9MW。从地区来看，5月新增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最多的省份
为广东、江苏与浙江。（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20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 8部门关
于组织推荐绿色技术的通知》指出，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年）》有关要求，加快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国
家发改委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绿色技术推广目录（2024年版）》遴选发布
工作。（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9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关于征集 2024年矿山安全标准
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其中指出，聚焦矿产资源深部开采现实需求，结合
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发展，对深井勘探、设计、建设、开采、技术装
备、安全、应急救援等提出安全技术要求。支持采深为 600米至 1000米矿山安
全技术、装备提升的标准研制。（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20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规范

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指出，实行价费分离，严格明码标价。电动

自行车户外充电设施充电费用主要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充电电费和服务费

应分别标示、分别计价。（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9日，陕西省工信厅发布的《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工厂梯度
培育及动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指出，绿色工厂梯度培育是指从以

https://www.nea.gov.cn/2024-06/26/c_1212375466.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406/t20240620_1389866.html
https://www.chinamine-safety.gov.cn/zfxxgk/fdzdgknr/tzgg/202406/t20240619_492168.s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6/content_69584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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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个维度建立培育机制：纵向形成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培育机
制；横向形成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带动园区内、供应链上下游
企业创建绿色工厂的培育机制。（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7日，山东省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公开征集能源领域新技术、新产
品和新装备的通知》指出，此次征集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装备包括但不限于
能源数字化领域、新能源领域、新型电力系统领域、新型储能领域、其他领域、
传统能源领域。涉及虚拟电厂、“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等。
（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7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发改委、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陵水供电局

发布的《关于暂停受理分布式光伏项目备案的公告》指出，自 6月 18日起，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暂停受理分布式光伏项目备案，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陵水

供电局暂停办理入网初步意见。恢复受理备案时间另行通知。（查看更多）

http://gxt.shaanxi.gov.cn/webfile/tzgg/7209119414040399872.html
http://nyj.shandong.gov.cn/art/2024/6/17/art_59960_10304653.html
https://lingshui.hainan.gov.cn/xxgk_57512/0400/202406/t20240617_3681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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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26日，由中国能建数科集团联合山东国惠共同投资的 3060MW储

能基地启动。3060MW储能基地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单县黄岗镇南部，由中国能

建数科集团联合山东国惠共同投资，总投资额超 200亿元，是国内首个受端大

规模绿电消纳枢纽工程，也是国内首个采用“盐电联营+采储一体化”集群式开

发模式的工程，创造了世界最大体量新型储能基地、世界最大规模盐矿定制造

腔储能基地、世界首台（套）单机功率 600MW级压气储能电站三项新的“世

界纪录”。（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24日，中核田湾 200万千瓦滩涂光伏示范项目 200MW/400MWh储
能电站并网成功。电池舱、升压舱、主变、GIS等设备运行正常，各项参数指

标优良，为 6月 30日前全容量并网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是全球首款搭载刀

片电池的储能产品、全球首次采用簇级 Pack设计技术，具有稳定性好、循环寿

命长、能量密度高、安全性高等特点。（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8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截至今年 5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达 992万台，同比增长 56%；其中，

公共、私人充电设施分别达到 305万台、687万台，分别增长 46%、61%，我国

已建成世界上数量最多、服务范围最广、品种类型最全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李福龙、国家能源

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介绍情况。

其中，章建华表示，通过各方面协同努力，争取到 2025年，终端用能电气化水

平提高到 30%左右。李福龙介绍，到 2023年底，95%以上煤电机组实现了超低

排放。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煤制油气技术装备也取得重

要突破，相关运行指标不断优化。杜忠明表示，今年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

也将快速增长，最高负荷预计同比增长超过 1亿千瓦。李创军指出，我国将坚

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发展并重，一方面将加强建设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3022496459856076&wfr=spider&for=pc
http://fgw.lyg.gov.cn/lygsfzhggwyh/fggz/content/d74e701d-ce65-4dc9-9b73-e2b7d0d54100.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527NRLD05199DK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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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另一方面，稳妥实施“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大力发

展分布式光伏发电。（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9日，柬埔寨财经部官员披露该国将通过实施一项新的政策，推动

柬分阶段发展和建立电动车生态系统，促进电动车产业在柬埔寨可持续发展。

这项新政策已得到柬埔寨首相洪玛奈的批准颁发。新政策鼓励民众及政府机构

广泛使用电动交通工具。（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20日，欧盟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 14轮制裁，其中包括禁止转运俄

罗斯液化天然气（LNG）。欧洲新闻台称，这是欧盟对俄制裁中首次针对液化

天然气。（查看更多）

据 6月 20日消息，日前，随着上游围堰土工膜、碎石层铺设完成，金沙江上游

旭龙水电站围堰工程顺利填筑至设计高程，具备防御 20年一遇标准洪水。旭龙

水电站是西电东送骨干电源点之一，是国家“十四五”期间核准在建装机容量

最大水电站，电站装机 24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年发电量约 105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315万吨。（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9日，阳光电源与皇鼎集团在安徽合肥签订工商业储能战略合作协

议，阳光电源将支持皇鼎集团在华南地区的工商业储能业务拓展，皇鼎集团将

采购阳光电源工商业储能柜 PowerStack 200CS以满足项目需求。此次签约是双

方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双方将发挥各自在行业内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助力华南

地区制造业企业新能源转型及工商业储能发展。（查看更多）

2024年 6月 19日，禾迈股份发布公告称，禾迈股份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就双方在新能源电力领域的战略合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
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共享储能电
站、风电、光伏、增量配电网、综合能源等能源项目；在 EPC联合体投标项目
上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对方充分合作，互为提供最优惠的市场价格；联合开展
科研课题研究及专利申报等。

（查看更多）

http://www.scio.gov.cn/live/2024/34135/index.html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406203108382190.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2425380936232696&wfr=spider&for=pc
https://www.cpnn.com.cn/news/dianli2023/202406/t20240620_1712322_wap.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55D3RO40519X2P5.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cn/2024-06-19/doc-inazfpyp44860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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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解读

作者：郑彦陈敖

2024年 4月 7日，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下

称“CRM法案”或“法案”）正式生效，旨在解决欧盟关键原材料供应可持续

性和安全问题，增强欧洲在精炼、加工和回收关键原材料方面的能力，大幅降

低对单一国家进口的依赖。《法案》的实施不仅作用于欧洲域内，也会对全球

绿色产业和技术带来影响。

尽管我们认为，该《法案》不能简单地解读为针对中国企业或作为欧洲

“去中国化”措施的一部分，但无疑随着该《法案》及其配套机制的实施，一

些跨国企业可能会重新评估其原材料供应链，进而影响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

的投资布局。因此，研究《关键原材料法案》的主要内容和运作机制，对我国

企业整合升级产业链、出海布局从而能继续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具

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CRM 法案的出台背景

（一）欧盟意在摆脱关键原材料对第三国的依赖

欧盟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意在摆脱重要能源对于第三方国家的依赖，

强化对科技、绿色能源产业等重要原材料供应的自主性，以及对关键原材料价

值链各个环节的控制程度。

目前欧盟认定的 34种关键原材料大多都依赖进口，其中有 19种以中国为

主要进口国。截至目前，中国提供了欧盟 100%的稀土永磁材料和 97%的镁；

土耳其提供了欧盟 98%的硼酸盐；南非提供了 71%的铂金；刚果（金）提供了

63%的钴；巴西的铌、智利的锂和墨西哥的萤石也在欧盟关键原材料的供应中

占据一定份额。

根据《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净零工业法案》(The Net-Zero Industry Act)，
欧盟计划在 2030年实现由单一第三国进口的战略原材料消费量不超过总量的

65%，以防范关键原材料缺失的风险，尽快实现关键原材料供应的安全和可持

续性。

（二）欧盟拟在关键原材料领域掌握国际话语权和领导力

欧盟有望通过实施该《法案》，加强战略原材料的供给，确保关键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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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一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和循环，确保达到环境保护标准和可持续性，有效引

领未来碳中和、数字经济等发展大势。关键原材料是能源产业、绿色产业、数

字化工业等领域的重要一环，其供应中断将危及单一市场的运作，造成欧盟工

业链停滞停摆，严重损害欧盟的竞争力，同时也将影响就业率和工作条件水平。

早在 2022年 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未来锂和稀土将比天然

气和石油更重要，而欧盟的结构性供应依赖问题凸显，对欧洲经济产生了潜在

的破坏性影响。如果欧盟不能保证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则无法实现其未来绿色

工业和数字化产业的宏伟目标。欧盟表示，预计 2030年，欧盟对稀土金属的需

求将增长五倍，欧盟需要协调内部关键原材料资源，提高能源行业供应链自主

能力导向性，以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巩固欧盟市场地位，并在关键原材料

相关领域掌握话语权和领导力。

（三）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催生了《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

2022 年 8 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通胀削减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并于 2023年 1月正式生效。美国政府称该《法案》目

的在于减少赤字、降低通胀、重振国内经济，但其主要集中在气候和清洁能源

领域，且多项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仅面向美、墨、加三国的本土企业和在美运

营的部分企业。

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诸多欧盟国家认为《通胀削减法案》对欧

盟的能源产业构成歧视，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利于欧洲相关产业的

生产、投资等战略布局和决策。据此，欧盟发布《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净零

工业法案》，作为欧盟绿色计划的两大基石，以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给

欧洲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CRM 法案的主要内容

（一）章节概述

《关键原材料法案》系统谋划了关键原材料的经营管理，共包括九章内容。

其中比较重要的章节包括第二章：具体列明了审查关键原材料和战略原材料的

时间及方案；第三章：指出通过选择和实施战略项目来加强欧盟战略原材料价

值链的规则和程序，以促进简化许可流程和便利融资机会的获取；第四章：提

出建立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的协同监控机制，提出供应风险化解框架和措施，要

求大型进口商和制造商定期审核其供应链，促进原材料的联合采购；第五章：

提出了发展关键原材料市场的循环性和降低关键原材料环境足迹的相关规定，

以确保绿色可持续发展；第七章：提出治理框架，设立欧洲关键原材料委员会；

以及第九章：包含处罚、监督条款，以及以一致方式处理机密信息条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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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要点

1）两份清单

《关键原材料法案》制定了一份关键原材料清单（详见表 1）和一份战略

原材料清单（详见表 2），包括锂、钴、镍、铜及稀土金属等，广泛用于电池

生产、风机制造、汽车制造等绿色工业领域以及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关键原

材料清单包含所有战略原材料，清单至少每四年审查一次。同时设定战略原材

料目标，到 2030年，欧盟每年战略原材料需求量的 10%来自本地开采，本地加

工比例需达到 40%，回收能力至少达到 15%。在加工相关阶段，欧盟每年对每

种战略原材料的需求中，来自单一第三国的比例不应超过 65%。

编号 关键原材料清单 编号 关键原材料清单

a 锑 r 轻稀土元素

b 砷 s 锂

c 铝土矿 t 镁

d 重晶石 u 锰

e 铍 v 天然石墨

f 铋 w 镍-电池级

g 硼 x 铌

h 钴 y 磷酸盐岩

i 炼焦煤 z 磷

j 铜 aa 铂族金属

k 长石 bb 钪

l 氟石 cc 硅金属

m 镓 dd 锶

n 锗 ee 钽

o 铪 ff 钛金属

p 氦 gg 钨

q 重稀土元素 hh 钒

表 1欧盟《关键原材料清单(COM(2023) 160, ANNEX II)》

编号 战略原材料清单 编号 战略原材料清单

a 铋 i 锰-电池级

b 硼-冶金级 j 天然石墨-电池级

c 钴 k 镍-电池级

d 铜 l 铂族金属

e 镓 m
磁体用稀土元素 (Nd、

Pr、Tb、Dy、Gd、Sm和
Ce)

f 锗 n 金属硅

g 锂-电池级 o 钛金属

h 镁金属 p 钨

表 2欧盟《战略原材料清单(COM(2023) 160, ANNE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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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化许可程序

《关键原材料法案》允许欧盟和第三国将某个原材料开采、加工和回收的

项目认定为战略项目，并授权建立简化和可预测的许可程序以及改善融资渠道

为战略项目提供支持。要求欧盟和成员国层面给予战略项目优先地位，为所有

原材料提供一站式服务。明确许可程序时限，只涉及加工或回收的战略项目，

签发许可证的时间不应超过 12个月，涉及开采的战略项目，签发许可证的时间

不应超过 24个月，最晚可延长 1个月和 3个月。此外，支持可持续关键原材料

价值链，成员国应在《法案》生效 1年内制定第一个关键原材料国家勘探方案，

并且每五年审查一次。

3）加强监测审查

《关键原材料法案》授权欧盟委员会系统监测价值链不同阶段的关键原材

料供应风险并对战略原材料供应链进行压力测试，评估战略原材料供应链的脆

弱性及风险敞口；制定专门的监测仪表板；协调成员国间战略库存，根据成员

国提供的战略储备资料制定欧盟库存安全水平的基准；要求战略技术大型公司

定期审查其供应链情况。扩大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关键原材料俱乐部，加强与

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协定和可持续投资便利化协定网络合作。

4）强调环境足迹

《关键原材料法案》鼓励成员国从采掘废物设施中回收关键原材料，提高

欧盟制造业中回收关键原材料的份额及欧盟市场上特定产品和技术的稀土永磁

体的可回收性，实施欧盟市场关键原材料可持续性的认证计划。含有永磁体的

产品需要满足标签和回收要求，并提供所含永磁体的类型和回收成分的信息。

要求欧盟市场上投放的关键原材料提供环境足迹声明，并应确保运营商在将其

产品或材料投放市场之前进行了评估。关键原材料的卖方应确保其客户可获得

环境足迹声明。

5）建立咨询机构

《关键原材料法案》授权成立欧盟关键原材料委员会，其可向欧盟委员会

提供建议，促进欧盟与第三国就勘探、监测、战略储备和战略项目等行动进行

协调和实施，并为战略项目获得融资提供建议。关键原材料委员会由欧盟委员

会担任主席，由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组成，欧洲议会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每

一个成员国应提名一名高级代表。关键原材料委员会下设融资、勘探、监测和

战略储备等方面的常设小组。

6）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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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关键原材料法案》中强调与可靠的国际伙伴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

关系。通过这些合作，欧盟不仅希望帮助合作伙伴在其本国创建可持续发展的

价值链，还旨在推动欧盟自身构建一个安全、有弹性、可负担且多样化的供应

链体系。这样的伙伴关系将确保关键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

赖，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促进全球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

三、CRM 法案对中国的外溢效应

《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净零工业法案》共同构成了欧盟在新能源和绿色

工业领域的方案，核心都是增强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独立性，能够

看出相关法案具有很强的产业针对性。近期中国出口的“新三样”里，光伏、

锂电池、电动汽车都与这些法案内容相关，欧盟此番立法，无论其目的是否在

于“去中国化”，或对我国关键原材料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一）拓展合作机遇与战略布局

中国和欧盟，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在原材料领域，中国是欧盟

主要的进口来源国，因为中国是诸多矿产和初级产品的加工提炼产能所在地。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已经在欧洲多国提前进行战略布局，如宁德时代已经

在德国、匈牙利建立工厂，远景动力在法国、西班牙布局其电力工厂等。这些

事先行为提前按照美国、欧盟等国际标准进行建厂、生产、加工等环节，有助

于在欧盟构建可持续关键原材料价值链的过程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关键原材料法案》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将某些原材料的开

采、加工和回收项目认定为战略项目，并授权建立简化和可预测的许可程序，

同时改善融资渠道以支持这些战略项目。这一举措可以有效帮助中资企业抓住

全球化机遇，拓展海外市场，在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压力的同时，推动中国在关

键原材料相关领域实现战略自主和繁荣发展。

（二）原材料及相关产业出口将受到限制

欧洲是我国关键原材料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欧盟在《关键原材料法案》

中对关键原材料的碳足迹声明、材料回收利用等做出的明确要求将直接影响我

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例如，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行业尚无统一的碳足迹核算的标

准法规，相关研究也较为欠缺，无法满足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碳足迹相关的硬性

要求，将导致我国出口的动力电池可能无法进入部分国外市场，搭载动力电池

的整车出口同样受到限制。

此外，政策体系和产业体系的不完善同样会导致出口受到限制。目前我国

促进原材料回收利用的政策体系尚不完善，未来可能难以满足《法案》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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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基准，进一步阻碍我国关键原材料的出口。

（三）出口企业需付出大量成本以达到合规要求

鉴于《关键原材料法案》中设定的需求标准、供应限制和欧盟本土化自主

性原则，国内相关企业进行国际贸易前，需跟踪、解读法规动态，还需熟悉与

关键原材料相关的产业领域，如电池生产、风机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等绿色

工业领域以及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的合规责任和义务，针对《法案》实施供应

链全阶段风险管理并编制相关报告，甚至还需取得外国指定机构的认证，企业

将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付出较大合规成本。

四、中国企业应对之策

对于即将或正在关键原材料领域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相关交易

被审查和否决的风险加大，企业出海的相关成本也会提高，中资企业应高度关

注并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一）去哪里：选对市场，规划航向

首先，企业要坚持风险导向原则，谨慎评估投资风险，全面了解欧盟及各

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熟悉当地法规政策、监管措施和相关细则，

及时关注欧盟对 FDI投资、企业可持续发展、反补贴调查和关键原材料产业政

策等方面的细节要求，要关注相关查证标准和过程公示，做好政策风险防控。

其次，企业要坚持稳健投资原则，制定中长期国际化规划，精心选择投资

东道国，尤其是那些有望成为欧盟 CRM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以确保原材料

供应的稳定性并享受欧盟市场带来的潜在优势。企业需要综合评估东道国选址

位置、劳动力成本、法律法规、员工招聘及安置等方案，积极参与对外贸易与

当地试水项目的参股投资，熟悉东道国市场及产业链，逐步加强市场参与度，

拓宽投资经营渠道和方式。

（二）如何去：因地制宜，灵活多变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原材料法案》第四章增加了重点公司原材料供应风

险信息披露条款，要求电池制造商、氢气生产商、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数据

传输和储存企业和航空制造企业等定期出具战略原材料供应链风险评估报告，

明确原材料来源地以及潜在的供应风险。

此外，对于能否成为欧盟的 CRM战略伙伴，很重要的一条是：第三国的

监管框架是否确保监测、预防和尽量减少环境影响，使用对社会负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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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尊重人权和劳工权利，以及与当地社区进行有意义的接触，采用透明的商

业做法，防止对公共政策和法治的正常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可见，在当今市场环境下，仅靠卓越的产品性能和价格优势等传统硬指标

已不足够，降低产品碳足迹、原料来源无风险、生产能力等可持续发展因素已

成为客户越来越看重的要素。

1）加强供应链管理与透明度

a.供应链风险评估

中资企业应建立系统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机制，定期对原材料的来源、生产

过程和供应风险进行全面评估。为实现这一目标，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供应链追

溯系统，以确保每一批次原材料的来源地清晰可追溯；同时，通过签订长期合

同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b.信息披露与合规

根据《关键原材料法案》的严格要求，企业必须定期发布战略原材料供应

链风险评估报告，以确保透明度和合规性。这些报告应详尽地披露原材料的来

源地、生产过程以及潜在的供应风险，从而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全面的信息，使

他们能够准确评估与企业合作的可持续性和风险因素。此外，企业在信息披露

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欧盟及其他国际市场包括企业所在国（例如我国）的

法律法规，确保披露的合法性与准确性，同时也需遵守我国关于数据安全和重

要数据出境的法规。

2）优化生产过程与降低碳足迹

a.绿色生产技术

企业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积极采纳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

环保材料和清洁生产技术，减少废物和污染物的排放，以降低生产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为此，建议企业首先考虑引入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这些清

洁能源的利用将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此外，建议企业通过技术创新

和工艺优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实现能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

b.绿色产品认证

对于致力于提升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企业而言，获得国际认可的

绿色产品认证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策略。政府和产业层面可以借鉴欧盟在政策和

措施方面的经验，加强绿色产业及 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投资的监管

政策，提高产业监管体系的规范化运作。企业层面要做好 ESG信息披露、按照

《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要
求做好人权和环境尽职调查，且出口企业的 ESG报告还要包含“环境足迹”相

关内容。

具体而言，建议企业可以通过向第三方认证机构申请认证来体现合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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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例如企业可着手申请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确保企业的环境

管理体系与国际标准相一致。进一步地，企业可以通过产品碳足迹(Product
Carbon Footprint，PCF)认证来具体展示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最小

化。产品碳足迹认证能够量化产品从原材料获取、生产、使用到废弃的整个生

命周期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认证机构将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评估，并根据

评估结果出具一份详细的碳足迹报告。报告将详细描述产品的碳足迹情况，包

括排放源、排放量以及减碳措施等。企业可以根据报告结果进行调整和改进，

以降低产品的碳足迹，使其符合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的相关指标要求。

3）推动资源配置与国际合作

a.产业链协作

面对全球关键原材料价格上涨，一方面我国要增加国内原材料的勘探和开

采，提高资源自供能力，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原材料的开发，合理规划全

球资源和产能格局。与此同时，企业可以通过自行开采、投资、合资及回收利

用等方式积极布局上游，强化企业全球资源配置，不断提高自身议价能力，进

一步控制成本。同时要加强上游原材料企业、电池厂商和下游整车企业的对接，

推动我国产业的战略协作和健康发展。

b.国际合作与创新

企业可以考虑采用直接进入欧洲投资或合资建厂的方式，以更深入地利用

中欧在相关技术、市场、资金和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建立在欧洲的生产基地

有助于实现产业先发优势，并整合产学研科技资源，集中力量攻克技术难关。

通过循环利用、技术创新和可替代资源等方法探索原材料产业链的“零碳”方

案。同时，结合在欧投资项目开展技术交流合作，针对东道国原材料市场需求，

积极联合当地企业与组织举办技术研讨会及论坛；派专家赴当地考察沟通，举

办相关技术培训班；或者合资组建技术研发子公司，扩充海外人才技术储备库，

综合提升母公司与欧盟子公司的技术及运行管理水平。

4）强化纠纷预防与解决

a.风险防范机制

对于海外关键原材料投资领域可能发生的纠纷，企业可以采取刚柔并济的

应对策略。首先，企业应建立全面的风险防范机制，针对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各种法律和监管风险，提前进行详细的风险评估和分析。具体措施包括就交

易可能涉及的风险提前与各司法辖区的监管机构进行问询与充分沟通，确保对

当地法律和监管环境具有全面的了解。其次，企业应积极与当地审批机关协商，

试图达成特定的安排和解决方案，以减少潜在的法律纠纷。此外，企业还应定

期进行内部审计和合规检查，确保所有投资活动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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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争端解决渠道

企业可以通过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投资争端。在充分了解中国与投资标的

国之间的国际投资协定的基础上，企业应仔细研究相关协定中有关投资保护、

争端解决和仲裁程序的条款。综合考虑管辖法院的司法权威、仲裁地点的便利

性、仲裁机构的公正性以及跨国执行仲裁裁决的可行性等因素，选择能够最大

程度上维护企业自身权益的法律救济方案。此外，企业应聘请具有丰富国际仲

裁经验的法律顾问或团队，协助制定详细的仲裁策略，准备充分的证据材料，

并在仲裁过程中提供专业支持。

五、结语

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对中国企业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涉及

欧洲市场和跨境供应链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在相关“新三样”产业上下游的企业

应加快深化合作，优化供应链，确保原材料供应，关注政策变化，并通过申请

获得国际公认的第三方认证、选择适当的投资东道国、直接进入欧洲投资或合

资建厂及技术研发等举措，提升本地化响应能力和技术竞争力，以应对未来市

场需求和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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